附件3

个人诚信承诺书

（参考模板）

本人已经全面了解向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要求和老年人能力评估相关制度及标准，自愿申请老年人能力评估及使用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电子消费券，并作如下承诺：

1.自愿接受评估人员对本人进行必要的身体检查，承诺如实反映评估人员询问的相关情况，绝不弄虚作假。

2.保证所填报信息及陈述信息真实、有效，对本人提供的所有材料真实性负责。

3.自愿配合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与复评。

4.经评估为轻度失能或能力完好，评估服务费及上门服务费均由本人自行承担。

5.经评估为中度、重度或完全失能，评估服务费通过评估电子消费券予以抵扣，自愿按照有关政策流程进行结算；上门服务费由本人自行承担。

6.承诺不同时享受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与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自领取养老服务消费券当月起，主动向区民政局退回多领取的失能护理补贴或配合区民政局的资金追缴。

7.承诺不同时享受困境家庭服务对象入住养老机构补助与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自领取养老服务消费券当月起，主动向区民政局退回多领取的困境入住机构补助或配合区民政局的资金追缴。

8.自觉遵守养老服务补贴电子消费券使用规定，不参与买卖 消费券、套现等行为，不侵犯第三人合法权益。

9.本人同意因政府财政资金审计等需要，由民政通平台向相 关政府部门同步本人信息。

以上承诺若有违反，自愿放弃项目参与资格，且自愿承担相应后果。

申请人或代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一式两份。服务机构和企业提供服务或开展失能评估工作时组织填写。



